关于福山村第三季度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情况的公示
按照《关于全力推进2024年农村牧区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通知》赤环发〔2024〕37号文件相关要求，我村认真组织开展了第三季度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，经排查，我村辖区内无农村黑臭水体。
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5天，公示时间：9月11日一9月15日。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，如公众对反馈问题有意见和建议，可通过如下方式告知：
监督举报电话：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山村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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